
工伤赔偿案的尺度与温度

那是一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

案件，某校的施工改造工程发包给

某建筑施工企业，某建筑施工企业

又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张某。原告

王某受雇于张某，在工作中受伤，

经行政部门认定为一级伤残。

王某诉至法院，要求某建筑施

工企业支付相关费用26万余元。

办案人：朱飞

职务：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庭副庭长

作为一名有着十几年司法审判

经验的法官，我一直在追求公平正义

的道路上奋力前行，时刻为如何化解

双方矛盾、如何裁断双方纠纷而思

虑。在坚信大公至正的同时，也胸怀

一颗善心，因为法律不是冷冰冰的规

则、条例，而是在理性中贯穿着温情，

在规则间传递着价值。

一级伤残，意味着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王某及整个家庭陷入了无尽的

痛苦之中。王某的家人在数次转院、

几次抢救的过程中支付了大笔费用，

已无力承担后续的治疗费用。

本案一审法院以不能认定王某

与某建筑施工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为由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不

服，上诉至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阅卷过程中，我意识到本案的

争议焦点是承担责任主体的认定问

题。查阅目前有关劳动争议、工伤保

险待遇的法律、司法解释及相关文件

规定，不能认定王某与某建筑施工企

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所以无法直接

认定应按照劳动关系支付工伤赔偿费

用的主体。

我决定以劳动法的基本原则,即保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原则为基础，查阅

大量相关案例，最终得出虽然不能认

定王某与某建筑施工企业存在劳动关

系，但不影响某建筑施工企业承担用

工主体责任的结论，该企业应对王某

的工伤赔偿费用承担给付责任。

该案需进一步查清事实，并对王某

提供的票据予以核实，最终发回重审。

经原审法院审理，判决某建筑

施工企业向王某支付 26 万元工伤

赔偿费用，该企业不服，上诉至本

溪中院。

作为二审承办法官，我在庭审中

充分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意见，耐心

向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讲解法理和相关

法律法规，同时围绕其提供的相关证

据，结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

性等逐项释明。最终，该案二审维持

原判，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王某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每一份判决都凝聚着法官的理性

与智慧，都见证着法官司法为民的初

心与担当。作为一名法官，我努力培

养自己符合法律整全性的、融贯性的

秩序思维，在审判工作中注重实现法

理情的统一，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

有温度。

本报记者 刘妍 肖雨萌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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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处

理的一起执行案件，原告刘某和被

执行企业本是合作伙伴，因工程款

核算产生纠纷后诉至法院。

在执行过程中，双方经调解后

达成了长期履行计划。但被执行

企业未支付剩余款项，金额近500

万元。因此，刘某就剩余部分债务

申请强制执行。

办案人：吴双

职务：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执行指挥中心）法官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办

公室的宁静。

“吴法官，我那个案件什么进展

了？工程款什么时候能结清啊？都

等着用钱呢，他们是不是故意拖着不

想给啊！能不能强制执行？”

接到刘某电话的当天下午，我把

双方当事人请到执行局进行沟通，没

想到，他们一见面就吵吵了起来。

“你什么时候能把剩余债务还

清，是不是故意拖着不给？”

“我们也想早点还清，但是现

在公司资金被套牢了，拿不出这么

多钱！”

他们走后，好几个问题在我的脑

海里挥之不去：企业到底能不能拿得

出这笔钱？是故意拖欠还是确有难

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被执行企

业实地走访。经调查发现，企业尚在

经营，员工各司其职；企业财务账面

显示，在参与某地产项目后，公司大

量资金被套牢，账面资金紧张。企业

负责人希望法院能够给予一定的缓

冲时间。结合被执行人已履行大部

分债务，我判断被执行企业并非主观

拒不履行，确实存在困难。

可申请人又急等用钱，几乎没有

缓冲时间，一时间，我陷入了两难的

境地。

“如果启动拍卖程序需要现场张

贴公告和网络发布，这对企业的影响

是不可逆的。这企业现在正在最困

难的时候，任何一点负面消息都可能

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咱得

想办法做减法。这样，咱俩明天去找

申请人。”我告诉助理，查封容易，但

给企业“留出路”“给活路”更加考验

法官能否实现守护法律权威与优化

营商环境的双赢。

我在一周内几次组织双方反

复磋商，力求既不影响被执行企业

经营，又能兑现申请人的胜诉权

益。从最初的不欢而散，到逐渐确

定了还款金额，再到具体付款时

间、支付方式、和解方案，我反复释

法、分析利弊，终于找到了本案的

最优解。

最终，被执行企业一次性支付剩

余款项460余万元，双方达成和解。

很快，刘某如愿收到了上述款项，双

方共同到法院办理结案手续，本案顺

利执结，刘某和被执行企业共同制作

了一面锦旗送到法院。

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以能动

司法厚植营商环境“法治沃土”，以公

正高效回应群众所盼所想，为民解

忧、为企护航，执行法官的脚步从未

停歇。

本报记者 任晓霞 王海涛 整理

一次执行的“难”与“解”

2022年1月，北镇市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北镇市某肥业公司为

内蒙古两家农资企业提供的化肥，被属地市

场监督管理局抽检出有质量问题。因未按

约定的产品质量要求交付化肥，内蒙古两企

业将某肥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判后答疑
能解“心结”

我是一名人民法庭的员额法官，有着11

年的一线审判工作经历。在一起涉企案件的

办理中，我深刻感受到法治化营商环境对于

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性，也深刻领会了“人人

都是营商环境，案案都是试金石”工作理念的

重要意义。

作为主审法官，我在详细了解案情后，认

为该案事实清楚，可依法判决。但如果直接

宣判，将不利于双方企业日后的继续合作，被

告企业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于是，本着将

诉讼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降到最低的原则，

我积极与双方沟通，希望可以促成调解。但

经多次沟通，双方企业都不愿接受调解。在

庭审过程中，双方在赔偿问题上也始终不能

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我基于案件事实，经过

合议庭合议后，对案件依法作出判决。

判决后，被告某肥业公司负责人给我打

来电话：“法官，我觉得判我们赔这么多钱不

合理！我要上诉！”安抚他的情绪后，我为他

详细讲解了案件的判决依据和涉及的法律关

系。对于他提出的有关赔偿金额的疑问，我

也耐心为他分析计算。几个小时的电话沟通

后，某肥业公司负责人终于说出：“陈法官，我

现在明白了，我不上诉了，既浪费时间精力，

也不利于企业的正常运行，我会按照判决的

金额进行赔付。”

通过这起案件的办理，我深深地体会到，

一次详细耐心的判后答疑，就有可能让输官

司的一方对判决结果更加信服。办理涉企案

件，不仅要解开企业间的“法结”，更要解开企

业间的“心结”。法官多说一句话，多一点沟

通，就可能促进矛盾“大事化小”，促进纠纷实

质性解决。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如何实实在在

地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需要不断深入思

考。在办理涉企案件过程中，要坚持双赢多

赢共赢理念，将企业发展、品牌声誉、职工利

益放在心上，做到既依法办案，又平衡保护各

方面主体合法权益，让良好营商环境成为迸

发生产力的“沃土”。

本报记者 王璐璐 肖雨萌 整理

办案人：陈国鹏

职务：北镇市人民法院常兴店人民法庭负责人


